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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不得經營商業移付懲戒規定宣導資料 

107.10.30 

壹、法律規定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

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

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第 2 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

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第 3項）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

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法第 131 條處斷；其他

法令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第

4項）公務員違反第 1項、第 2項或第 3項之規定者，應先

予撤職。」 

二、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

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

政府之信譽。」 

貳、行政函釋規定 

一、司法院 37 年 6 月 21 日院解字第 4017 號函釋：「公務員服

務法第 13 條第 4 項所謂『先予撤職』即係先行停職之意，

撤職後仍應依法移送懲戒。」 

二、銓敘部 104年 8月 6日部法一字第 1044005116號函釋規定

略以： 

(一)公務員兼任態樣屬「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

及監察人」、「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無營業事實之公司

(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知悉並掛名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惟未實際參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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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且實

際參與經營或領有報酬」者，不論係形式或實質違反服務

法第 13條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均須移付懲戒。 

(二)經機關認屬兼任態樣「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負責人、董

事及監察人」、「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無營業事實之公司

(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及「知悉並掛名公司(商

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惟未實際參與經營及未支領

報酬」者，審酌其尚無實際參與經營之事實，得由權責機

關於調查釐清相關責任後，依個案情節輕重自行衡酌須

否停職。 

(三)經機關認屬兼任態樣「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

事及監察人，且實際參與經營或領有報酬」者，因已實際

參與經營，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員品位形象，宜與其

他態樣責任有所區別，故仍應於移付懲戒時併予停職，以

正視聽。 

三、銓敘部 104 年 8 月 19 日部法一字第 1043995769 號電子郵

件略以，依最高法院 42 年 4 月 17 日台上字第 434 號判例

略以，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的契約，雖約定由

合夥人中 1 人執行合夥的事務，其他不執行合夥事務的合

夥人，亦屬合夥。另依該部 99 年 3 月 24 日部法一字第

0993164521 號及 103 年 6 月 23 日部法一字第 1033832342

號等書函意旨，公務員以投資名義與他人合夥經營事業或

單純投資非屬公司型態的事業，不論其所投資的資本是否

超過所投資事業的股本總額百分之 10，均有違服務法第 13

條第 1項不得經營商業的規定。 

四、銓敘部 105年 5月 5日部法一字第 1054103148號函規定略

以，請各機關人事機構要求現職人員定期(每年或間年)，以

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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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調查表」，自行檢視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

等情，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上開調查表銓敘部另於 107

年 5月 16日以部法一字第1074504766號函修正部分內容）。 

五、銓敘部 106 年 11 月 17 日部法一字第 10642836631 號函釋

規定略以： 

(一)該部為杜絕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公務員不得

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一再發生，並節省各機關辦理查核

兼職之人力與時間，提高查核資料之準確性，爰建置「公

務員兼職查核平台」，並於 106年 5月 8日正式上線以及

辦理查核。 

(二)該部 104年 8月 6日函擬具違反服務法第 13條規定之認

定標準已不敷使用，爰於查核平台增列「兼任非營利事業

團體職務」、「依法令設立營業稅籍並無經營商業事實」、

「獨資或合夥」三種態樣。是以，如有公務員身分證號經

比對重複者，權責機關應儘速辦理複查並依個案情況進

行事實認定，如經查知違反規定者，均依法辦理。 

參、警察人員因違反不得經營商業規定受懲戒處分之影響權益 

(參考相關案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均判決記過壹次或申誡) 

一、受「記過壹次」懲戒處分 

(一)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18條規定，記過，自記過之日起 1年

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二)任免遷調 

１、不得辦理陞職：依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警察機關人員最近 1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記過之懲戒處

分者，不得辦理陞職。 

２、停止遷調：上開辦法第 27 條規定，警察機關人員最近 1 年

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者，應停止其遷調，

經存記有案者，註銷其請調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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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績不得考列甲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曾受懲戒處分者，

不得考列甲等。 

(四)年終工作獎金不予發給：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

者，該年度年終工作獎金不予發給。 

(五)不得請發警察獎章：請發警察獎章案件辦理要點第 4 點

規定略以，依警察獎章條例第 1條第 10款規定請發警察

獎章者，須在警察機關繼續任職滿 10年、20年或 30年，

服務成績優良，辦理考績年資有二分之一以上考績列甲

等，且無「最近 5年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降級、減俸、罰

款、記過、申誡處分」情形。 

二、受「申誡」懲戒處分 

(一)考績不得考列甲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曾受懲戒處分者，

不得考列甲等。 

(二)不得請發警察獎章：請發警察獎章案件辦理要點第 4 點

規定略以，依警察獎章條例第 1條第 10款規定請發警察

獎章者，須在警察機關繼續任職滿 10年、20年或 30年，

服務成績優良，辦理考績年資有二分之一以上考績列甲

等，且無「最近 5年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降級、減俸、罰

款、記過、申誡處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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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005116*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3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周晏民

電話：02-82366474

E-Mail：chuck68@mocs.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6日

發文字號：部法一字第104400511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104Z02D091114_ABP_104D2021513-01.pdf)

主旨：關於本部本（104)年6月10日及12日召開「公務員服務法

（以下簡稱服務法)業務座談會」之後續處理事宜，請依說

明確實執行，請查照。

說明：

一、查本部為因應審計部全面清查公務員兼任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之情形，爰召開旨揭業務座談會（4場

次)，邀集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就

服務法相關規定進行宣導，並先行擬具違反服務法第13條

規定之認定標準、懲處原則與參考標準(如附件)，請各主

管機關依限確實查處。嗣本部為了解各主管機關後續辦理

情形，於本年7月1日函送「公務員兼任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態樣人次調查表」，請各主管機關依式

填復處理情形，俾作為本部彙整及適時研議之參考。

二、茲大多數主管機關均已填復前開調查表，本部經就填復資

料審慎研議後，參酌本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

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2條及第5條有關應受懲戒事由、違

法情節重大者始予停職之規定，以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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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公懲會)近來相關議決書之議決結果，各主管機關

針對適用服務法且適用懲戒法者，如經服務機關調查後業

已釐清責任，且審認係屬形式上違法，並對公務員品位形

象侵害輕微者，程序上似無一律予以停職之必要；惟如屬

已實際參與經營者，其與形式上違法者有別，故仍應予以

停職。又渠等無論是否停職均屬違法，仍應依法移付懲戒

，爰擬具處理原則如下：

(一)本案將公務員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職

務分為8種態樣(同附件)；其中公務員兼任態樣序號(五

)至(八)者，不論係形式或實質違反服務法第13條不得

經營商業之規定，均須移付懲戒。

(二)經機關認屬兼任態樣序號(五)至(七)者，審酌其尚無實

際參與經營之事實，得由權責機關於調查釐清相關責任

後，依個案情節輕重自行衡酌須否停職。

(三)經機關認屬兼任態樣序號(八)者，因已實際參與經營，

嚴重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員品位形象，宜與其他態樣責

任有所區別，故仍應於移付懲戒時併予停職，以正視聽

。

(四)因本次違法者人數眾多，為期處理程序一致，政務人員

、簡任常任人員及地方民選行政首長等應依監察法送請

監察院審查，至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常任人員，建議由

主管長官逕送公懲會審議。

(五)另為免上開人員送請監察院或公懲會審查(議)後，再經

調查發現相關證明文件係偽(變)造或虛偽不實，另行觸

犯其他法律規定，請各主管機關務必審慎查核並轉知所

3



18

第3頁，共3頁

裝

訂

線

屬機關覈實認定。

三、至適用服務法但不適用懲戒法者，仍請依前開違反服務法

第13條規定之認定標準、懲處原則與參考標準辦理；另非

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則請各主管機關依各該專屬法規本

於權責妥處，附為敘明。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審計部(均含附件) 2015-08-07
09:06:12





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條文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 、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
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公務員利用
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
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者，亦同 。
　　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即停職

aa6305
線段

aa6305
線段



貳、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之認定標準、懲處原則及

參考標準 

一、 認定標準表(序號 1至 8係依銓敘部 104 年 8月 6日部法ㄧ字第 1044005116

號函訂定；序號 9至 11 係銓敘部 106 年 5 月 8 日於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增列

兼職態樣) 

序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一) 機關(構)學校合法指派

兼任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如代

表政府兼任營利事業之

官股代表) 

1. 依法。 

2. 代表官股。 

不違法。 

(二) 兼任歇業中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歇業係指公司(商號)無

意繼續經營而欲終止營

業，自行向權責機關申請

登記，或由行政機關依法

令撤銷或廢止公司(商

號)之登記。 

不違法。 

(三) 機關(構)學校違規指派

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如兼

任營利事業之董事長或

獨立董事) 

1. 無法律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1. 不違法。 

2. 應立即解除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

人之身分。 

3. 應追究權責機關

違失責任。 

(四) 於不知情之情況下遭盜

(冒)用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公務員負舉證責任(未

支領報酬、檢具足資證

明之證明文件)或由公

司(商號)出具證明或

由公務員主動提告，以

釐清責任。 

2. 服務機關覈實認定。 

1. 如經服務機關認

定與左列標準相

符，不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

定與左列標準不

符，即違法。 

(五) 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任公職前即兼任停業

中公司(商號)左列職

務。 

2. 任公職期間該公司(商

號)均為停業狀態，且

無營業事實。 

3. 積極辦理解任登記中。

1. 如經服務機關認

定未具左列標準

者，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

定同時具有左列

標準，且完成解

任登記者，不予

停職移付懲戒，

惟仍應予以行政



 

 

 

 

 

 

 

 

 

 

懲處。 

序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六) 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無

營業事實之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無法律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七) 知悉並掛名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惟未實際參與經營及未

支領報酬 

1. 無法律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八) 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且實際參與經營或領有

報酬。 

1. 無法律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九) 兼任非營利事業團體職

務(如：員工消費合作

社、大廈管理委員會、財

團法人職務等) 

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

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

級主管機關許可。 

不違法。 

(十) 依法令設立營業稅籍並

無經營商業事實 

例：兩造合建房屋或財產

信託等，依個案情形認

定。 

不違法。 

(十一) 獨資或合夥 請依態樣(四)至(八)標

準認定，獎懲原則亦比照

辦理。 

 

註 1：參酌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 25 條規定及銓敘部 93 年 9 月 27 日

部法二字第 0932370795 號令意旨，認定違法者，自公務員違法行為終了之日

起 10 年內應予懲處(戒)；已逾 10 年者，免予究責。 

註 2：違法但經服務機關認屬情節輕微者(如公司〈商號〉無營業事實、公務員未

參與實際經營或未支領報酬等)，應於移送函(書)敘明事由，俾供監察院及公

懲會審查(議)參考。 

註 3：非現職人員如於任職期間具有上開情事時，毋須停職，惟仍應由最後任職機

關參照現職人員認定標準辦理。 



二、 懲處原則表 

類別 人員類型 
是否適用

懲戒法 
懲處原則 

服務法 

適用對象 

1. 政務人員 

2. 常任人員 

3. 機要人員 

4.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不含純勞工) 

是 1. 政務人員、簡任官等

或相當簡任官等人

員：主管機關送請監

察院審查。 

2. 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

職等以下人員：主管

機關得逕送公懲會審

議。 

3. 現役軍人身分者因優

先適用陸海空軍懲罰

法，由國防部本於權

責妥處。 

5. 軍職人員 

6. 直轄市長、縣(市)

長、鄉(鎮、市)長、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區長 

7. 兼任行政職務之中央

研究院研究人員、公

立學校教師或社會教

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

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8.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中

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或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

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 

否 由服務機關依服務法第

22 條規定，視情節輕重

懲處。 

9. 雇員管理要點進用之

雇員 

10.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

聘用之人員 

11.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之約僱人員 

12.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

衛警察設置管理辦

法進用之駐衛警察 



 

 

 

 

 

 

 

 

 

 

 

 

 

 

 

 

 

 

 

 

 

 

 

 

 

 

類別 人員類型 
是否適用

懲戒法 
懲處原則 

非屬服務法 

適用對象 

1.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公

立學校教師 

2. 技工、工友、駕駛 

3. 依行政院及所屬機關

學校臨時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進用之臨時

人員 

4. 依鐘點計費、按件按

日計酬，以及依工程

管理費、接受委託或

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

進用之人員 

否 請各主管機關依各該專

屬法規相關規定研議懲

處原則後，本於權責妥

處。 



三、 適用服務法但不適用懲戒法人員懲處標準參考表 

人員類型 違法樣態 懲處標準 

(一)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中

央研究院研究人員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1. 由中央研究院依該院研究人員

及研究技術人員倫理規約，視情

節輕重逕予懲處。 

2. 未於本(104)年 6 月底前完成解

任登記者，加重處罰；如係認定

標準表序號八之態樣，列入解聘

或不予續聘考量。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二)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社

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1. 經認定違法者，記申誡1至2次。

2. 同時具備 3項認定標準，且於本

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記者，記

申誡 1次；未完成者，記申誡 2

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1. 記申誡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小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1. 記小過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大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1. 記大過 1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列入解聘或不予續聘之考

量。 

(三) 

雇員管理規則進用之

雇員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1. 經認定違法者，記申誡1至2次。

2. 同時具備 3項認定標準，且於本

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記者，記

申誡 1次；未完成者，記申誡 2

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1. 記申誡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小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1. 記小過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大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1. 記大過 1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列入解雇或不予續雇之考

量。 



 

人員類型 違法樣態 懲處標準 

(四)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

用之人員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1. 經認定違法者，記申誡1至2次。

2. 同時具備 3項認定標準，且於本

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記者，記

申誡 1次；未完成者，記申誡 2

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1. 記申誡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小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1. 記小過 2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記大過 1次。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1. 記大過 1次。 

2. 未於本年 6月底前完成解任登

記者，列入解聘或不予續聘之考

量。 

(五)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約僱人員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比照聘用人員之懲處標準辦理。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六)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

警察設置管理辦法進

用之駐衛警察 

認定標準表序號五 參考約僱人員之懲處標準辦理。 

認定標準表序號六 

認定標準表序號七 

認定標準表序號八 

註 1：各機關得視個案之違法態樣、情節輕重，考量犯後態度後參考上開標準

懲處。 

註 2：懲處結果須於人事資料註記，並列入本年度考核(成)之參考。 







新北市政府人員涉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 

之 認 定 標 準 表 」 所 列 違 法 態 樣 之 懲 處 原 則 
107年 1月 12日修訂 

備註： 

一、 以上違反情形之認定，由各服務機關依規定程序並根據客觀事實辦理。 

二、 未解除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等身分者，應於機關完成懲處事宜後 1個月內辦畢解

任登記，如有特殊因素，應報請服務機關同意延長，逾期者除原處分外，應再加重

一級懲處。 

三、 前經查獲有兼職情事，嗣於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又遭查獲者，除有特殊因素外，應

再加重一級懲處。 

違反情形 懲處原則 相當於認定標準表 

未

停

業

公

司 

未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記過一次 序號八：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且實際參

與經營或領有報酬。 已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申誡二次 

未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申誡一次 
序號七：知悉並掛名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惟未實際

參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 

序號六：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無營業

事實之公司(商號)負責人、董

事及監察人。 
已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書面告誡 

停

業

公

司 

未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申誡一次 
序號五：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 
已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口頭告誡 

請依上列違反情形認定。 
請依上列懲處

原則辦理 
序號十一：獨資或合夥 




